


复旦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阅异议处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关于对博士硕士学位

论文抽检及质量控制的相关文件精神和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精神，我

校对所有博士学位申请人的学位论文进行双盲评阅，并对硕士学位申请人的学

位论文进行双盲抽检。为妥善处理论文盲审中的异议问题，保证学位论文的质

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院负责组织双盲评阅工作，每位博士学位申请人及被抽中

的硕士学位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的学位论文分别送交两位校外专家评

阅。在评阅意见未全部返回之前，申请人不得进行学位答辩。 

如有特殊情况，必须事先经得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批准后方可进行学位答辩；

如果返回的评阅意见出现异议，则本次答辩无效。 

第三条  评阅书中出现以下任一情况的，界定为“存在异议”： 

（1）“对学位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为“差”； 

（2）“是否同意该生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的结论为“须作重大修改，重新

送审通过后答辩”或“不同意”。 

（3）评价表中有任何一项评价指标低于 60 分； 

第四条  存在异议时，根据评阅意见的具体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2份评阅书中均存在异议时，申请人不得提出申诉，须根据评阅意见

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6个月之后方可提交复审。对于出现上述情况的院系，扣

减其下一年度相应的招生名额，并在校内进行通报。 

（二）仅 1份评阅书中存在异议时，原则上申请人不得提出申诉，须根据评

阅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后方可提交复审，修改时间不少于 3 个月。 

如果申请人提出申诉，院系应从严把关，经导师及所在院系分管领导签字同

意后方可提交复审。如果复审意见中仍然存在异议，则扣减相关院系下一年度相

应的招生名额，并在校内进行通报。 

第五条  异议论文的复审方式： 

（一）修改论文后进行复审 

在论文修改完成后，申请人须填写《学位论文复审申请表》，并附详细的论

文修改说明，经导师签字同意后，重新提交学位论文送原评阅人进行复审。 

（二）提出申诉后进行复审 



在前述允许申诉的情形下，申请人须填写《学位论文复审申请表》，并附

明确详尽的申诉理由，经导师及所在院系分管领导签字同意后，再送另外两位

专家进行复审。 

申请人须自初审评阅书返回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诉材料的提交工

作，逾期不予受理。 

第六条  在学位申请有效期内，每位申请人最多有三次参加双盲评阅的机会，

第二次复审须送前两次评阅中提出异议的所有评阅人进行复审。若三次评阅均存

在异议，则取消该申请人的学位申请资格。 

第七条  在双盲评阅过程中，申请人及导师不得打听或查证评阅人的姓

名、单位及其他情况，不得有私自沟通行为，不得试图对评阅人的评阅意见施

加影响，不得向持有不同意见的评阅人进行报复。若有违反此规定者，研究生

院将立即中止申请人的学位申请程序并予以严肃查处。 

第八条  在学位论文评阅中被明确指出存在学术违规行为的，按照学校

有关规定进行核查处理。经查实存在严重学术违规行为者，取消申请人学位申

请资格，并追究其导师责任。 

第九条  充分发挥院系及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学位论文质量管理上的把

关作用，学校鼓励院系在论文盲审异议处理中采用更为严格的标准。对于论文

盲审中出现的特殊情况，可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调查核实并将处理建议提

交研究生院。 

第十条 学位论文双盲评阅结果直接与院系的研究生教育年度考核以及研

究生招生资源配置等挂钩。院系应采取措施督促研究生指导教师履行相关职责，

对于在研究生培养及论文指导过程中未能尽责的导师，院系可以采取警告、暂

停直至取消其招生资格等处理措施。对于论文盲审异议率持续显著低于学校平

均水平的院系，研究生院将追加该院系的研究生招生名额。 

第十一条  学位论文的复审费用由申请人自理。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公布

之日起实施。原《复旦大学关于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阅异议处理的规定（2006

年 8 月公布，2010 年 9 月修订）》和《复旦大学关于对上海市硕士学位论文双

盲抽检异议结果处理的规定（2007 年 3 月公布）》同时废止。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2016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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